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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玄奘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教學品質，鼓勵教師提升教學專業成長，促

進教師教學設計、教學執行、教學評量、教學輔導、實務連結及教學發展之核

心能力（以下簡稱為教師教學核心能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專業技術人員)。 

第 三 條 教師教學核心能力獎勵項目如下：  

一、依據本校師生共學社群設立與補助辦法規定，指導師生共學社群提出成果

報告者，於已獲獎名單中評選表現卓著者以三名為原則，得視當年度經費

衡酌調整。  

二、擔任教師成長社群主持人、協同或共同主持人，提出具體成果報告，評選

表現傑出社群以三案為原則，得視當年度經費衡酌調整，每案獎勵由社群

主持人、協同或共同主持人依據貢獻度自行分配。  

三、因應系所發展指導學生參與國內外展演或專業競賽獲得前三名，且經學院

（中心）推薦者，得依教師當學年度指導學生競賽展演成果進行綜合評估，

以評選三組至五組為原則，得視當年度經費衡酌予調整，每案獎勵由指導

教師依據貢獻度或指導度自行分配。  

四、獲得校內外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最佳論文者，評選至多五篇。  

五、依據本校推動教學創新暨獎補助辦法規定，提出課程教學活動成果者，以

評選第一等級最高三案為原則，其他等級得視當年度經費衡酌予以獎勵。  

第一項各款獲獎人得於公開場合表揚之。 

第 四 條 本校組成教師教學核心能力獎勵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進行每學年提

升教師教學核心能力獎勵之審議，並得視當年度經費總額調整核發金額及名

額。 委員會置委員五名，研發長任擔任召集人、教務長為副召集人，研發處教

學發展中心主任擔任當然委員，另由校長遴聘校內外委員二名。 

第 五 條 符合第三條者得由研發處教學發展中心提出建議名單送委員會審議之。 申請

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款者，應檢具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依

研發處教學發展中心公告期程提出申請。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提供之佐證資料以當學年度之成果為主，若成果為申請期限

之後者，得於次一學年提出之。 

第 六 條 研發處教學發展中心應將委員會審議結果呈報校長核定。 

第 七 條 獲獎標的如有抄襲、違反學術倫理或著作權法，經查證屬實者，所有獎勵一律

取消，獲獎人應返還已領取之費用，並負一切法律責任。 



第 八 條 獲獎人之相關成果資料應送本校陳列，並應參加本校舉辦之成果發表會。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